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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环境影响

评价领域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相关事项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相关事

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4 年 5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文件
闽环保评〔2024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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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参与公共决策

相关事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环评领域专家管理，提升专家评审专业

化水平，更好地发挥专家在环评管理中的决策支撑作用，根据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2 号）和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环

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相关事项专项整治的通知》

（环办环评函〔2024〕160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完善建设项目环评技术评估专家管理要求，优化专家行业

结构、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。按照全覆盖的原则，全面排查建

设项目环评审批过程中专家参与辅助决策存在的问题，并按相

关规定实施清理整顿；完善环评专家库，加强服务和监督管理，

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营造风清气正的专家参与环评管理决

策环境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整治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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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以来，我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

中由专家参与评审、审查、论证和咨询等辅助决策事项。

（二）整治重点

1.针对评审专家，重点整治以下情形：

（1）在工作中因不负责任、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存在严

重质量问题的环评文件通过评估或者审批；

（2）专业能力不足，本人主持编制的环评文件在审批、复

核等监督管理中被认定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或者多次出现一般

质量问题被记入“限期整改名单”或省级信用不良人员名单;

（3）违反纪律要求，未落实回避制度，违反廉洁规定或者

保密规定；

（4）其他不符合专家管理要求情形。

2.针对专家库系统应用等监督管理，重点对照《关于加强

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库建设应用的通知》(环评函〔2020〕

95 号)整治以下情形：

（1）专家库3 年及以上未动态调整，对不符合规定的专家

未予以移出专家库等处理；

（2）对开展评估(评审)的环评文件，未按规定从专家库系

统中随机抽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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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与评估(评审)后，未督促专家按规定上传《建设项

目环评文件日常考核表》;

（4）其他不符合通知要求情形。

三、任务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

各地认真学习并参照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专家库管理暂行

办法》《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建设项目技术评估专家库

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地实际，修订完善本级环评领域专家库管理

办法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

各地于 7月 15日前对照整治重点和整治范围，结合本级专

家库管理办法明确的入库条件和出库情形，全面排查本级专家

库内不符合要求的专家，全面排查专家库系统应用中存在的不

足，建立完善本级环评专家库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

各地对第二阶段全面排查发现的问题按相关规定实施移出

专家库、通报、退回专家费等处理，发现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严

肃查处。对专家库系统应用存在不足的，提出整改举措、完成

时限并严格落实，于 8月 15日前上报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及附表

1、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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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统筹部署。环评领域专家专项整治工作是当前

环评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各地必须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，对

第二阶段全面排查中发现问题的同步开展清理整顿，确保按时

完成工作。5 月 25 日前将联络员信息（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、联

系电话、电子邮箱）报送至省厅环评处邮箱，省厅将不定期调

度专项整治工作进展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加强教育引导，加大对违规行为查

处的宣传报道力度，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作用，提高环评领域

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责任意识。同时，加强专家正面引导和宣

传，鼓励专家公平公正履职，发挥专项整治工作成效。

（三）及时沟通协调。各地在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发现的

新问题，要及时主动协调解决或上报处理，切忌拖延、瞒报，

造成工作被动。同时，各地在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好的做法经验、

完善建议以及其他意见也请及时反馈省厅（联系人：吴庆华，

电话：0591-88367027）。

附件：1.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-专家

2.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-专

家库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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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专项整治情况

汇总表-专家
填报部门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专家姓名 身份证号 问题情形 处理情况 实施处理部门 处理文件文号

注：问题情形应对应整治范围和重点(一)中 4 类情况，其他应注明具体情形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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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专家专项整治情况

汇总表-专家库系统
填报部门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专家库应用问题情形 整改举措 整改效果

注：问题情形应对应整治范围和重点(二)中 4 类情况，其他应注明具体情形。整改

效果应予以量化，对专家动态调整特别是移出专家库的，应明确出、入库数量；

对使用专家库系统抽取专家的，应明确整改前后的比例；对督促专家上传《建

设项目环评文件日常考核表》的，应明确整改前后的比例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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